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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采购项目为采购购置警车货物项目，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，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。谈判报价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，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本次采购活动。
采购需求：
购置警车数量1辆，具体参数如下：
	排量
	1.5T

	环保标准
	国VI

	能源类型
	插电式混合动力

	长×宽×高(mm)
	≥4827×1875×1480

	最大马力(PS)
	≥150

	最大扭矩(N·m)
	≥225

	最大功率(kW)
	≥110

	轴距(mm)
	≥2843

	排量(mL)
	≥1498

	CLTC纯电续航里程（KM）
	≥125

	电动机（Ps）
	≥218

	电机类型
	永磁/同步

	车身结构
	4门5座三厢车

	备胎规格
	非全尺寸

	助力类型
	电动助力

	进气形式
	涡轮增压

	驱动方式
	前置前驱

	安全配置
	倒车影像、前后雷达

	电池类型
	磷酸铁锂电池

	整车质保
	≥四年或10万公里




采购清单中所涉及所有货物的品牌规格型号名称，须在分项报价清单描述中注明，未注明货物品牌规格型号的响应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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